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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

能力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试行）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函〔2018〕

163号）、《关于同意设立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的通知》（长朝编

[2017]55号）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主要承担按照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诊疗范围开展的诊疗服务；承担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急诊医学、康复医学、医学检

验、医学影像、中医科：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产科、中医儿

科、中医皮肤科、中医骨伤科、中医肛肠科、中医老年病、针灸、推

拿、中医康复、预防保健等医疗工作；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核定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差额拨款，事业编制 32 名。编制比例

结构:行政管理岗位编制 4 名，专业技术岗位编制 28名。核定单位领

导职数 3 名，其中：正职 1名，副职 2名，未定级。

三、其他事项

（一）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强化公

益属性，进一步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健全制度，不断提高公益服务

水平和效率。

（二）按照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服务规范开展活动。在确保



公益目标的前提下，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与主业相关的服务，收

益的使用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与公益

服务职能无关的其他活动。

四、附则

本规定由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解释，具体解

释工作由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其调整由

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部分 2024 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二、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三、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四、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六、部门收支总表

七、部门收入总表

八、部门支出总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三部分 2024 年度预算情况说明

一、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2024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372.98万元，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72.98 万元。

二、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72.98

万元。

三、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说明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448.44 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 24.73 万元，其中：基本工

资 116.20 万元、奖金 41.36 万元、津贴补贴 57.03 万元、伙食

补助费 10.94 万元、住房公积金 18.90 万元、职工医疗保险缴费

7.95 万元、职业年金 7.45 万元、职工养老保险 21.20 万元、公

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70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0.00 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 5.98 万元，其中：办公费 1.40 万元、

工会经费 4.22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36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7 万元，其中：退休费 0.24 万

元、生活补助 2.03 万元。

四、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支出表情况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



算数 0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2、公务接待费 0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3、公务用车费 0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4、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五、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部门收支总表情况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总收入 533.49 万元。本年度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 372.98 万元。总支出 533.49 万元。

七、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部门收入总表情况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部门收入 533.49 万元。包括：

本级财政拨款 372.98 万元，事业收入 160.51 万元。

八、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部门支出总表情况

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 2024 年总支出 533.49 万元。

九、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 年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 年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一、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4 年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共有房屋面积 3524.32



（1114.89+2409.43）。

十二、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预算绩效情况

2024 年长春市朝阳区中医院依据省厅 788#、吉财综【2021】

390 号文件和长医保险[2023]14 号关于印发《2023 年度长春市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为保障电

子票据和 DRG 医保单病种核算系统正常运转，申请财政拨款

40.00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等。

（三）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按规定比例为职

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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